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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》

郑州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的目的和意义

郑州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，近年来，郑州供水服务标准不断

提升，对供水水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郑州市人民政府郑政文

[2023]5号文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供水一体化一张网

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中明确了郑州市“一体化、一张网”的战略

部署，将郑州市全市集中式供水单位进行整合，在全市范围内建

立“一体化、一张网”的供水格局，为全市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，

建设一流国家中心城市目标，提高坚实的供水安全保障。

2022 年 3 月 15日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国家标准化

管理委员会正式颁布了新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

（GB5749-2022），并于 2023年 4月 1日强制实施。国标是保证

饮用水水质安全的底线。近年来，一些发达地区提出了要实行优

质饮用水的供水水质目标。上海、深圳等一线城市已经启动了优

质饮用水工程，明确提出了供水水质要优于国家标准，实现高品

质供水。

自“十一五”以来，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

提升供水水质，通过置换优质水源、水厂深度处理工艺改造、科

研技术创新、智慧水务建设等方面的积极工作，供水水质得到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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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的改善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，对标国内一线城市，对水质应提

出更高的要求。以国标为供水水质的服务底线，为实现优质供水，

应根据当地水源水质情况、环境生产等因素，确定当地的城市供

水水质目标，制定符合当地水质特点、城市定位、经济发展实力

的高品质供水水质标准。对无法达到高品质供水水质的水厂，也

倒逼其升级改造水厂工艺、加强供水管网建设与改造、提高水质

检测和应急处理能力、推进供水智能化管理水平、健全保障措施，

从而达到提升供水水质的目的，全面提高自来水供水水质，实现

高品质供水的目标，保障“一体化、一张网”战略的部署，保障郑

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二、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根据河南省标准化和质量研究院《关于开展2023年郑州市地

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评估的通知》（豫标质院〔2023〕13号）

要求，2023年5月,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交了《生活饮

用水水质标准》郑州市地方标准立项建议书。2023年6月，郑州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《关于下达2023年郑州市地方标准制修

订计划的通知》（郑市监文〔2023〕140号），《生活饮用水水

质标准》制定获立项批准，立项编号：2023111007。本标准由郑

州市城市管理局提出并归口，标准主要起草单位：郑州自来水投

资控股有限公司、郑州市城市管理局、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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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编制依据

本标准严格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，以 GB 3838《地表

水环境质量标准》、GB 5749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、GB/T

5750.1～GB/T 5750.13《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》、GB/T 14848

—2017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、GB 17051《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》、

GB/T 17218—1998《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》、GB/T

17219—1998《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

标准》、CJ/T 141《城镇供水水质标准检验方法》、CJ/T 206《城

市供水水质标准》为依据和基础，结合郑州市水质特点和经济发

展情况，进行标准的编制。标准的编制以规范性、科学性、可操

作性为原则，对集中式供水单位出厂水、末梢水水质指标和限值

进行了规定。

三、编制过程

（一）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（2023年4月—2023年5月）

2023年 4月，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郑州市城市管

理局、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有关人员成立了标准制定工作

组，制定了标准制定工作计划，形成了标准的制定建议并申请立

项。工作组收集国内外生活饮用水相关标准的资料，检索国内外

最新发表的文献、相关技术标准、指南和规范等，经过整理、讨

论，确定了标准的基本框架和工作思路，编写了《生活饮用水水

质标准》标准草案和项目建议书。

（二）编制工作组讨论稿（2023年6月—2023年8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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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6月，标准制定获批立项后，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收

集的相关技术标准、文献、规范等资料，结合郑州市水源水质特

点、环境状况、经济发展实力等因素，对《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》

标准草案进行一步修订和完善，形成工作组讨论稿。

（三）编制征求意见稿（2023年9月—2023年10月）

标准讨论稿完成后，组织北京大学、市卫生监督局、中智科

标准化研究院等供水行业内有关专家召开行业专家论证会。标准

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，对《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》标准讨论稿进

一步修订完善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
四、主要内容的确定

本标准共 99项指标，包括常规指标 44项和扩展指标 55项。

在满足 GB 5749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和 CJ/T 206《城市供水

水质》的基础上，与 GB5749相比，调整的主要内容有：

1、指标数量的调整

标准正文中的水质指标由 GB5749的 97项调整到 99项，形

成的文件包括常规指标 44项和扩展指标 55项，其中增加了 2项

指标，包括亚硝酸盐和总有机碳。

2、指标分类的调整

根据水质指标的监测意义、检出情况及浓度水平，调整了 2

项指标的分类，由附录 A水质参考指标调整至常规指标和扩展指

标中，包括亚硝酸盐、总有机碳。

3、指标限值的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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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国际和国内一线城市水质标准，结合郑州市水质现状，

调整了 28项指标的限值，包括菌落总数、亚硝酸盐（以 N计）、

二氯乙酸、三氯乙酸、色度、浑浊度、铁、锰、氯化物、硫酸盐、

溶解性总固体、总硬度、游离氯、总氯、二氯甲烷、1,1-二氯乙

烯、三氯乙烯、四氯乙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氯苯、1,4-二氯苯、

马拉硫磷、毒死蜱、2,4,6-三氯酚、邻苯二甲酸二（2-乙基己基）

酯、阴离子合成洗涤剂、总有机碳。

4、水质参考指标（附录 A）的调整

水质参考指标增加 3项指标，包括藻类、桡足类、气味。

本标准分为 9个部分，内容包括：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

术语和定义、生活饮用水水质要求、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要求、

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要求、二次供水卫生要求、涉及饮用水卫生

安全的产品卫生要求、水质检验等，内容如下:

（一）范围

本标准主要对生活饮用水的水质要求、水源要求、集中式供

水单位卫生要求、二次供水要求、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卫

生要求、水质检验等内容作出了规定，适用于郑州市公共供水和

二次供水的生活饮用水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标准引用了GB 3838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、GB 5749

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、GB/T 5750.1～GB/T 5750.13《生活饮

用水标准检验方法》、GB/T 14848-2017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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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 17051《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》、GB/T 17218-1998《饮用

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》、GB/T 17219-1998《生活饮用水

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》、CJ/T 141《城镇供

水水质标准检验方法》、CJ/T 206《城市供水水质标准》。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依据供水行业定义和通用提法，对公共供水、集中式供水、

出厂水、管网末梢水、常规指标、扩展指标等术语进行了定义。

（四）生活饮用水水质要求

本部分规定生活饮用水水质的基本要求和水质常规指标、消

毒剂常规指标、水质扩展指标及限值。主要以 GB5749《生活饮

用水卫生标准》中指标及限值为基础，根据郑州市饮用水水源水

质、水处理工艺、经济发展实力等，参考上海、深圳、苏州、WHO、

美国、欧盟、日本的水质标准，正文中增加了 2项水质指标，调

整了 28项水质指标的限值。

1、新增指标

1.1亚硝酸盐（以 N计）

亚硝酸盐（以 N计）指标指示水体的稳定性，亚硝酸盐高表

明水质不稳定，因此此标准中增加亚硝酸盐（以 N计）为常规指

标，限值根据郑州市饮用水水质情况及国内外标准定为 0.2 mg/L。

1.2总有机碳

总有机碳指水体中溶解性和悬浮性有机物含碳总量，更能代

表有机物污染程度。为加强对该指标的监测，在标准中增加了总



7

有机碳指标作为扩展指标。限值根据郑州市饮用水水质情况及国

内外标准定为 3 mg/L。

2、调整限值指标

2.1菌落总数

菌落总数测定是用来判定饮用水被细菌污染的程度及卫生

质量。微生物安全是饮用水水质安全保障的重要工作。限值根据

郑州市饮用水水质情况及国内外标准定为出厂水 50 CFU/mL，管

网水 80 CFU/mL。

2.2亚硝酸盐（以 N计）

亚硝酸盐（以 N计）限值根据郑州市饮用水水质情况及国内

外标准定为 0.2mg/L。

2.3二氯乙酸和三氯乙酸

卤乙酸的“三致”作用较三卤甲烷强，二氯乙酸易引起皮肤严

重损害，三氯乙酸被世卫组织认定为 2B致癌物（对人类是可能

致癌物）。限值根据郑州市饮用水水质情况及国内外标准二氯乙

酸定为 0.025mg/L，三氯乙酸定为 0.05mg/L。

2.4色度

色度通常是与水中存在的有色有机酸、腐殖质有关。水的色

度还可能来自工业排放造成的水资源污染。色度与水的感官性密

切相关，限值根据郑州市饮用水水质情况及国内外标准二氯乙酸

定为 10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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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浑浊度

浑浊度与水中不同大小、比重、形状的悬浮物、胶体物质和

微生物等杂质对光产生效应的表达语。浑浊度与水中的微生物、

有机污染物和水的感官性密切相关。浑浊度在输配水过程中将会

有一定的升高，为控制管网水浑浊度能够达到 1 NTU，将出厂水

浑浊度标准限值确定为 0.5 NTU，管网水浑浊度标准限值确定为

1 NTU。

2.6铁、锰

铁、锰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。目前并没有推荐铁的健康基

准指导值，过量吸入锰会出现锰中毒症状。因铁、锰升高会影响

水厂出水的浊度和色度，并且铁、锰在输配水管网中沉积也会引

起末梢水水质色度和浊度升高。限值根据郑州市饮用水水质情况

及国内外标准铁定为 0.2mg/L、锰 0.05 mg/L。

2.7氯化物、硫酸盐

氯化物、硫酸盐主要影响用户口感，同时也是溶解性总固体

中的重要离子，限值根据郑州市饮用水水质情况及国内外标准定

为氯化物 200mg/L、硫酸盐 200mg/L。

2.8溶解性总固体

溶解性总固体是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的总称，会腐

蚀管网系统或在其中结垢，引起感官不快，同时溶解性总固体也

会影响用户饮水口感。限值根据郑州市饮用水水质情况及国内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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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定为 800 mg/L。

2.9总硬度

水的总硬度和溶解性总固体相同，过高会在用水器具中大量

结垢，引起用户感官和口感不适。总硬度指标受原水约束较大，

郑州地区部分水厂还采用地下水水源，故限值根据郑州市饮用水

水质情况及国内外标准定为 350 mg/L。

2.10游离氯、总氯

在水中投加氯消毒剂为了保证水质的微生物安全，水体中游

离氯和总氯的含量一方面能持续保证消毒，保障微生物安全，另

一方面也会产生消毒副产物。结合郑州地区供水管网长度及国内

外标准定为游离氯出厂水和末梢水限值≤1mg/L，总氯出厂水和末

梢水限值≤2 mg/L。

2.11 2,4,6-三氯酚

2,4,6-三氯酚是苯酚类化合物经过氯消毒剂后生成的氯酚类

消毒副产物，具有异臭味，且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作用。限值根

据郑州市饮用水水质情况及国内外标准定为 0.1 mg/L。

2.12二氯甲烷、1,1-二氯乙烯、三氯乙烯、四氯乙烯、甲苯、

二甲苯、氯苯、1,4-二氯苯、马拉硫磷、毒死蜱、邻苯二甲酸二

（2-乙基己基）酯等 11项指标。

该 11项指标为毒理指标，限值根据郑州市饮用水水质情况及

国内外标准，按照更严格的限值指标制定，二氯甲烷 0.005 mg/L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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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1-二氯乙烯 0.007 mg/L、三氯乙烯 0.005 mg/L、四氯乙烯 0.005

mg/L、甲苯 0.4 mg/L、二甲苯 0.4 mg/L、氯苯 0.1 mg/L、1,4-二

氯苯 0.075 mg/L、马拉硫磷 0.05 mg/L、毒死蜱 0.003 mg/L、邻苯

二甲酸二（2-乙基己基）酯 0.006 mg/L。

2.13阴离子合成洗涤剂

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对颗粒污垢、蛋白污垢和油性污垢有显著

的去污效果，通过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入水体。根据郑州市

饮用水水质情况，参照 GB3838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中 III类

水标准，限值确定为 0.2 mg/L。

2.14总有机碳

总有机碳是指水体中溶解性和悬浮性有机物含碳的总量，更

能代表有机物污染程度，限值根据郑州市饮用水水质情况及国内

外标准定为 3 mg/L。

（五）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要求

本 标 准 中 规 定 了 水 源 水 水 质 应 符 合 GB3838 和

GB/T14848-2017中第 4章的要求，当水源受到污染又无可替代水

源必须使用时，水处理工艺必须能够保证出水稳定达标。

（六）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要求

本标准中规定了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要求应符合《生活饮用

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》规定。

（七）二次供水卫生要求

二次供水的设施和处理要求应符合GB 17051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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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卫生要求

本标准中规定了处理生活饮用水采用的絮凝、助凝、消毒、

氧化、吸附、pH调节、防锈、阻垢等化学处理剂不应污染生活饮

用水，应符合 GB/T 17218-1998中第 3章的规定；消毒剂和消毒

设备应符合《生活饮用水消毒剂和消毒设备卫生安全评价规范

（试行）》规定。

生活饮用水的输配水设备、防护材料和水处理材料不应污染

生活饮用水，应符合 GB/T 17219-1998中第 3章的规定。

（九）水质检验

各指标水质检验的基本原则和要求、水样的采集与保存、水

质分析质量控制、对应的检测方法应按GB/T 5750和CJ/T 141标准

执行。

对检测采样点设置、检验指标和检测频率、检验合格率进行

了规定。

（十）水质参考指标

水质参考指标附录 A中共 56项指标，与 GB749相比，增加

了藻类、桡足类、气味 3项指标。

1、藻类

藻类在地表水水源地中非常常见。藻类会引起水体嗅味、产

生藻毒素、堵塞水处理构筑物等，限值根据郑州市饮用水水质情

况及国内外标准定为 40万个/L。

2、桡足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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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水厂主要工艺为臭氧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，在生物活性

炭池中容易孽生微型动物，选择易在采样时被采集到的桡足类动

物作为监测活性炭池微型动物的指示指标，限值根据郑州市饮用

水水质情况及国内外标准定为 1个（活体）/20L。

3、气味

用无臭水稀释水样，直至闻出最低可辨别臭气的浓度（称嗅

阈浓度），用其表示嗅的阈限。水样稀释到刚好闻出臭味时的稀

释倍数称为嗅阈值（TON）。限值根据郑州市饮用水水质情况及

国内外标准定为 3。

五、采标情况

无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

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。

七、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-2020 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，内容符合

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

制性标准没有冲突。

八、标准实施的建议

本标准的制定，以 GB5749为基础，确定当地的城市供水水

质目标，制定符合郑州市水质特点、城市定位、经济发展实力的

高品质供水水质标准。为使该标准顺利实施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，

建议：

1.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尽快批准发布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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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行业主管部门大力开展标准宣贯，以帮助相关单位及人员

正确理解和应用本标准，做好相关条款的执行与实施的准备，以

保证本标准的顺利实施，切实做到服务民众，保障饮水健康。

九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其它说明的事项

标准编制工作组

2023年 10月 20日


